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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民营银行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揭示： 

一、设立民营银行事项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动向、国

家及地方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公司及其他出资方董事会、股东大会/股东会审议情况等多

重因素。 

二、目前，最终出资人名单及出资方案尚未正式确定，公司与其它各方尚未签署投资意

向书或出资协议。名称预先核准仅为申办民营银行的一个必要环节。 

三、设立民营银行属于国家特许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该项目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牵头设立民营银行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013 年 12 月 3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作为主发起人筹建民营银行的议案》，详见 2013 年

12 月 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

券报》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3-062）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作为主发起人筹建民营银行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3-063）。 

2014 年 1月 8 日，公司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公司于 2014年 1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建民营银行名称获得预先核准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04）。 

2014 年 7月 2 日，公司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公司于 2014年 7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建民营银行名称预先核准延期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6）。 

2015年 1月 23日，公司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建民营银行名称预先核准延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4）。 

2015 年 8月 3 日，公司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公司于 2015年 8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建民营银行名称预先核准延期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7）。 

2016年 9月 27日，公司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民营银行名称预先核准通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2）。 

2017年 6月 12日，公司取得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民营银行名称预先核准通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 

近日，公司收到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银）登

记内名预核字【2017】第 07061 号）。该通知书显示：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

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等规定，同意预先核准由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宁夏共享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注册资本（金）300,000 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名称为“宁夏汇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行业为“货币银行服务”、行业代码为 6620。以上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保

留期至 2018年 6 月 12 日。在保留期内，企业名称不得用于经营活动，不得转让。经企业登

记机关设立登记，颁发营业执照后企业名称正式生效。 

设立民营银行事项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动向、国家及

地方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公司及其他出资方董事会、股东大会/股东会审议情况等多重因

素。 

目前，最终出资人名单及出资方案尚未正式确定，公司与其它各方尚未签署投资意向书

或出资协议。名称预先核准仅为申办民营银行的一个必要环节。 

公司牵头设立民营银行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设立民营银行属于国家特许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该项目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月 30 日 




